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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祖壇經的祖本及其演變略探 

 

林崇安 

 

一、前言 

 

探索漢地的禪宗，離不開六祖的思想，探索六祖的思想就要從現存的壇經內

容追溯到壇經祖本的原貌。現存的壇經有多種版本，其內容都含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六祖在大梵寺開示「摩訶般若波羅蜜法」的部分，由法海記錄，構

成核心主體。 

第二部分，是傳授「無相戒」相關的部分，仍由法海記錄而保存下來，補充了核

心主體。（此次傳法的地點，見下說明） 

以上二部分，構成一單元，是六祖法寶記錄的最先傳出本，可以稱作「六祖

壇經的祖本」。 

第三部分，是六祖與個別弟子的問答、臨終的付囑，以及臨終及身後的情形，是

最後的集錄，有的是法海的零星補記，有的是其他同門的編入。 

六祖入滅以後，將以上三部分編集在一起而抄傳出去的不同版本就愈來愈多

了，此時已將六祖所傳的「法寶」提昇為「壇經」的崇高地位。以下所要說明的

便是六祖壇經的祖本及其演變的過程，並指出壇經傳本之複雜化，實肇因於記錄

者法海本人。 

 

二、壇經書名的演變 

 

第一階段 

壇經的緣起，始於六祖惠能大師應邀至大梵寺開示摩訶般若波羅蜜法，所以

記錄者法海將大梵寺的傳法記錄題為：《摩訶般若波羅蜜經六祖惠能大師於韶州

大梵寺施法一卷》。 

 

第二階段 

六祖惠能大師回曹溪山後，接著又傳授「定慧為本、一行三昧、無相為體、

無念為宗、無住為本、四弘願、無相懺、無相三歸戒」等法。由於無相戒等是在

曹溪山傳授，所以法海將曹溪山的開示置於大梵寺的開示之後，並將書名補上「兼

授無相戒」成為：《摩訶般若波羅蜜經六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兼授

無相戒》（敦煌本中，「授」的俗寫作「受」）；另一方面，由於今之內容包含大梵

寺和曹溪山的開示，法海同門往外抄寫傳出時，將書名稱之為《六祖法寶記一

卷》。因此，在第二階段以後，六祖在大梵寺和曹溪山的傳法抄錄本，才開始往

外流傳，這一記錄本可以視作「六祖壇經的祖本」，外傳時的書名就是《六祖法

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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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1：在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卷 59 的書名中，錄有僧法海的《六祖

法寶記一卷》。 

證明 2：宋吏部侍郎郎簡撰有《六祖法寶記敍》一文（大正 52，703b）： 

 

「忍傳慧能，而復出神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六世，故天下謂之六祖。《法寶

記》蓋六祖之所說其法也。」 

 

《六祖法寶記》這一祖本在惠能傳法後不久就開始抄傳了，其特點是曹溪山的開

示置於大梵寺的開示之後，且相對於後來增集而流通的壇經，其文句較為古樸、

簡要。 

 

第三階段 

六祖入滅以後，門人（不限法海）又將六祖與個別弟子的問答（弟子機緣）、

臨終的付囑等編於祖本之後，並修改或潤飾祖本，而有以下二系統的分別發展。 

 

第一系統：（將曹溪山的開示併入大梵寺的開示） 

由於後來時空環境的改變，法海本人將祖本中的曹溪山開示併入大梵寺的開

示中，並修補祖本原文。後期壇經版本的複雜化，便是肇因於記錄者法海本人的

改動祖本原文，而傳出另一型的抄本。換言之，經由法海本人，先後就傳出兩種

抄本。法海改動祖本原文的情形：例如，將書名增添「壇經」一詞，並強調「壇

經」的傳法地位，又如，後期六祖信徒更多，因此將祖本的一千餘人改為一萬餘

人等等；又將無相三歸依戒中，惠能所解說的「自性三身佛」，特別抽出稱為「無

相戒」（後代又稱為無相心地戒），此版本可稱之為「法海自改本」（其增添之文

句可以與其他版本對照而知），其特色就是將曹溪山的開示併入大梵寺的開示

中，並特別強調「壇經」的傳法地位。 

 

證明 1：在敦煌本壇經中，法海已將書名增補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若波

羅蜜經六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於書末又稱《南

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此版本已將曹溪山的開示併入大梵寺的開示中（段

落比照見下文），所以屬於「法海自改本」，以下舉出一些法海修補祖本句子的例

子： 

 

「惠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授無相戒』。其

時座下僧尼道俗一『萬』餘人，韶州刺史韋據及諸官寮三十餘人，儒士三十

餘人，同請大師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刺史遂令門人僧法海集記，流行後代，

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說此『壇經』。…」 

「若論宗指，傳授『壇經』，以此為依約。若不得『壇經』，即無稟受。須知去

處、年月日、姓名，遍相付囑。無『壇經』稟承，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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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說頓教法，未知根本，終不免諍。…」 

「十弟子！已後傳法，遞相教授一卷『壇經』，不失本宗。不稟授『壇經』，非

我宗旨。如今得了，遞代流行。得遇『壇經』者，如見吾親授。拾僧得教授

已，寫為『壇經』，遞代流行，得者必當見性。」 

 

此中以雙引號『』標示的字詞，便是法海所修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敦煌本壇

經特別強調「壇經」的地位，至於用詞則很古樸（與其他版本相比），表示仍保

留了祖本的原先用語。敦煌本的「弟子機緣」編有志誠等四人的請示。另有惠昕

本，全書分爲上下兩卷十一門，同樣編有志誠等四人的請示，但對比於敦煌本，

則增入「傳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來避難等。與「惠昕本」相關的傳本，名

稱都用「壇經」而不用「法寶」二字，這表示「惠昕本」也特別強調「壇經」的

地位，例如，日本興聖寺本作《六祖壇經》，大乘寺本作《韶州曹溪山六祖大師

壇經》；『智證大師請來目錄』中，作《曹溪能大師檀經一卷》（大正 55，1106a）；

『福州溫州臺州求得經律論疏記外書等目錄』中，作《曹溪山第六祖能大師壇經

一卷》（大正 55，1095a）。 

 

證明 2：宋代道原禪師於景德元年（1004）上呈的《傳燈錄》卷五（大正 51，235c）

說：  

 

「韶州刺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輪，並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錄，目為壇

經，盛行於世」。  

 

證明 3：宋代契嵩禪師於至和元年（1054）作了一篇《壇經贊》，所贊的壇經內容

次第是：「定慧為本、一行三昧、無相為體、無念為宗、無住為本、無相戒（見

自性三身佛）、四弘願、無相懺、三歸戒、說摩訶般若、我法為上上根人說、從

來默傳分付、不解此法而輒謗毀」（大正 52，663a）。這一次第完全同於敦煌本，

屬第一系統。 

 

第二系統：（仍維持原先大梵寺和曹溪山的分別開示） 

這一系統一方面仍維持原先大梵寺和曹溪山分別開示的祖文，但是略加潤

飾，一方面多方收集六祖與個別弟子的重要問答（弟子機緣），後期將全書分出

門、品。書名保留「法寶」一詞，增添「壇經」二字。  

 

證明 1：由圓仁（844-848）的《入唐新求聖教目錄》，有《曹溪山第六祖慧能大

師說見性頓教直了無疑決定成佛法寶記壇經一卷》（大正 55，1083b）。 

 

證明 2：「契嵩本」的壇經，是契嵩作《壇經贊》後，另外獲得另一系統的「曹

溪古本」，校補而成，成書時間是 1056，仍維持原先大梵寺和曹溪山分別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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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文，並收集六祖與個別弟子的重要問答有十幾則，宋朝郎簡所撰的《六祖法

寶記敍》說： 

  

「然六祖之說，餘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不可考。會

沙門契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若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

更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勒成三卷，燦然皆六祖之言，不復謬妄，乃

命工鏤板，以集其盛事。」 

 

此處「曹溪古本」主要就是指第二階段所傳抄的舊資料《六祖法寶記》，因為此

處郎簡明白指出自己所寫的是《六祖法寶記》的《敍》，契嵩依據此資料再補入

六祖與個別弟子的重要問答十幾則，編成「契嵩本」的壇經，此本分成三卷（指

分成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可能是 1.六祖在大梵寺的傳法，2.六祖在曹溪山的傳

法，3.六祖與個別弟子的問答），但未詳細分門。後來這書在明憲宗成化七年（1471）

重刻，書名稱為《六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此即「曹溪本」，改為一卷十門，

使段落分明，此書收錄於明嘉興大藏經中。另外，僧人德異將契嵩本重刊而成「德

異本」（1290）另有依德異本重刊的「高麗本」（1558），都將「契嵩本」改為

一卷十門（原內容並無改動）。 

證明 3：宗寶本（又稱流布本）的書名是《六祖大師法寶壇經》，分為十品，此

版主要承襲了「契嵩本」，但文字略改。第二系統的幾種版本都把《法寶記》的

書名改為《法寶壇經》，保留了「法寶」二字。 

以上總述壇經版本的演變，共有下列幾種：1.【壇經祖本】＝《六祖法寶記》，

成書時間約 680-700 間。2.【敦煌本】，成書時間 713-801。3.【惠昕本】，成書

時間 967。4.【契嵩本】，成書時間 1056。5.【德異本】，刊印時間 1290。6.【宗

寶本】，成書時間 1291。7.【曹溪本】，是契嵩本的再刊本，刊印時間 1471。除

了上述幾種版本外，有沒有其他的抄本呢？像宋朝郎簡所說的「文字鄙俚繁雜」

的抄本又是來自何處？這可能是惠能入滅後不久，有人將與惠能相關的各種傳

聞、開示，不經篩選，全都編混在壇經祖本的文中，這種古抄本（不是壇經祖本）

自然使人愈讀愈乏味，所以惠昕的《六祖壇經序》說：「古本文繁，披覽之徒，

初忻後厭。」 

 

三、壇經段落的改變 

 

在今日現存的多種壇經版本中，敦煌本是第一系統的代表作，曹溪本是第二

系統的代表作。以下比較二者有關惠能傳法段落次第的不同處。 

「曹溪本」惠能傳法的段落次第是： 

1a 傳法緣起。於大梵寺，第一天法會開始，惠能先昇高座。 

1b 而後大眾淨心。 

1c 惠能自述傳承（得法因緣）。 



 5

1d 正式解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 

1e 最後以長的「無相頌」結束說法並回向。 

2a 第二天大齋會，齋後惠能回答刺史的問題。 

2b 最後以短的「無相頌」結束回答。 

2c 交代會後聯絡方式。 

2d 散會：惠能回歸曹溪山。 

3a 於曹溪山，惠能開示佛法聖教的核心：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頓漸皆立：

無念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3b 於曹溪山，惠能對大眾先傳授「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唸三次），

滅除三世（指前念、後念及今念）的罪障。 

3c 惠能引導大眾發四弘大願（唸三次：眾生無邊誓願度，煩惱無邊誓願斷，法

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 

3d 惠能對大眾傳授無相三歸依戒（唸三次：歸依覺兩足尊，歸依正離欲，歸依

淨眾中尊）。 

3e 惠能對大眾解說「自性三身佛」。 

3f 最後以中的「無相頌」（滅罪頌）結束說法。 

3g 大眾回歸，惠能仍居曹溪山。 

 

「敦煌本」惠能傳法的段落次第是： 

1a 傳法緣起。於大梵寺法會開始，惠能先昇高座。 

1b 而後大眾淨心。 

1c 惠能自述傳承（得法因緣）。 

2a 惠能指出佛法聖教的核心：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頓漸皆立：無念為宗、

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2b 惠能對大眾傳授無相戒，令見自三身佛（唸三次：自歸依三身佛）。 

2c 惠能引導大眾發四弘大願（唸三次：眾生無邊誓願度，煩惱無邊誓願斷，法

門無邊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 

2d 惠能對大眾傳授無相懺悔（唸三次），滅除三世（指前念、後念及今念）的罪

障。 

2e 惠能對大眾傳授無相三歸依戒（唸三次：歸依覺兩足尊，歸依正離欲，歸依

淨眾中尊）。 

3a 正式解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 

3b 以中的「無相頌」（滅罪頌），結束說法。 

4a 惠能回答刺史的問題。 

4b 最後以長的「無相頌」結束。 

4c 交代會後聯絡方式。 

4d 散會：惠能回歸曹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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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曹溪本」和「敦煌本」這二版本的段落，可以明顯看出「曹溪本」中

惠能在大梵寺有兩天的開示，而後是於曹溪山開示。「敦煌本」中則將上述所有

惠能的開示都併入大梵寺的第一天開示中，這是這二版本最不同的地方。站在「曹

溪本」的立場來看，自然是「敦煌本」把曹溪山的開示併入大梵寺的開示中，但

是站在「敦煌本」的立場來看，會不會是「曹溪本」把大梵寺的傳法抽出一部分

作為曹溪山的傳法？今由前述書名中的《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

戒》可以看出「兼受無相戒」是在大梵寺傳法之外，若在其內，就不須另外標出

這五字，因為受無相戒是施法的一部分，此處的「受」，是「授」的俗寫，指傳

授；若要強調「受無相戒」的重要，則應是稱作《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兼受無

相戒一卷》。另外，大梵寺施法的主題是韶州刺史韋據、諸官寮、儒士們請求大

師：「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而已，所以「曹溪本」中，惠能自述傳承後，就正

式解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是合宜的；若如「敦煌本」在惠能自述傳承後，

又加入解說無念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傳授無相戒、四弘大願、無相懺悔，

又傳授無相三歸依戒，而後才正式解說「摩訶般若波羅蜜法」，最後以長文還回

答刺史的疑問，將這些全納入這一次法會中，就顯得太冗長而不對機了，所以不

如「曹溪本」的合理。 

就「傳法」的內容而言，這二版本差異不多，只是「敦煌本」少了「自性五

分法身香」和短的「無相頌」而已。「曹溪本」有長、中、短三種「無相頌」，「敦

煌本」只有長、中兩種。當惠能回答刺史「在家如何修」這一問題時，「曹溪本」

用短頌回答，「敦煌本」則用長頌回答，從內容來看，短頌的較合理，這表示「敦

煌本」在移動祖本段落時，將這一短頌脫落了。 

 

四、結語 

 

以上扼要說明了壇經祖本的整個演變過程，至於壇經祖本（六祖法寶記）的

原貌是如何呢？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只要以現存「曹溪本」的段落次第結合

「敦煌本」的樸素詞句，保留共通的部分，並補入脫落的小段落，就可以浮現出

「六祖壇經祖本」的原貌了。 

 




